
黄岛区国家保密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机构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行使依据及

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
	实施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1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对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的处罚
	3700000276001
	行政处罚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四十五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保密检查中发现的非法获取、持有的国家秘密载体，应当予以收缴。”
2.【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国务院令第646号）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提请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协助收缴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县
	负责实施县级行政区域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国家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通过，2010年4月29日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2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对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印刷涉及国家秘密印件未登记的处罚
	3700000276003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三十九条：“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没有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县
	负责实施县级行政区域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印刷涉及国家秘密印件未登记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国家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通过，2010年4月29日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3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先行登记

保存
	3700000376001
	行政强制
	1.【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国务院令646号）第三十三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在保密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泄密隐患的，可以查阅有关材料、询问人员、记录情况；对有关设施、设备、文件资料等可以依法先行登记保存，必要时进行保密技术检测。有关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保密检查应当予以配合。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检查后，应当出具检查意见，对需要整改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和期限。”
	县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相关的行政强制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履行催告、决定、执行等责任。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五章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4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对在保守国家秘密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奖励
	3700000876001
	行政奖励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八条：“国家对在保守、保护国家秘密以及改进保密技术、措施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奖励。”
2.【政策文件】《关于同意设立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复函》（鲁人社字〔2012〕383号）：“同意设立‘山东省保密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比表彰项目，评选周期每3年一次......。”
	县
	组织本级开展选拔推荐工作，选拔推荐本级拟表彰对象
	直接实施责任: 
1.1、依法依规推荐拟表彰对象。 
2.2、按照规定程序执行表彰奖励决定。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通过，2010年4月29日修订）第五十一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第四十四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5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保密监督检查
	3700000676001
	行政检查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四十二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保密检查、保密技术防护和泄密案件查处工作，对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机关、单位遵守保密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有关机关、单位应当配合。”
2.【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国务院令646号）第三十二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机关、单位执行保密法律法规的下列情况进行检查:（一）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二）保密制度建设情况;（三）保密宣传教育培训情况;（四）涉密人员管理情况;（五）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情况；（六）国家秘密载体管理情况；（七）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保密管理情况；（八）互联网使用保密管理情况；（九）保密技术防护设施设备配备使用情况；（十）涉密场所及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情况；（十一）涉密会议、活动管理情况；（十二）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情况。”
	县
	负责组织、开展对本行政区域机关、单位进行保密监督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通过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单位保密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五章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6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对机关、单位未按规定处分或处理违反保密规定人员的纠正或督促
	3700000676002
	行政检查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四十七条：“机关、单位对违反保密规定的人员不依法给予处分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议纠正，对拒不纠正的，提请其上一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该机关、单位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第四十八条：“......有前款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且不适用处分的人员，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其所在机关、单位予以处理。”第四十九条：“机关、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发生重大泄密案件的，由有关机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不适用处分的人员，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其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县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机关、单位未按规定处分或处理违反保密规定人员的纠正或督促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国家和省市制定的相关处分处理办法和标准，规范完善相关程序和材料文本等。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五章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7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的监督
	3700000676003
	行政检查
	1.【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国务院令646号）第二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的监督管理。”
	县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秘密的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的监督管理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管理办法或细则，可结合实际，规范完善相关工作规程。 
2.依法依规开展监督管理。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五章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8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调查或组织、督促有关机关、单位调查处理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线索和案件
	3700000676004
	行政检查
	1.【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国务院令646号）第三十五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民举报、机关和单位报告、保密检查发现、有关部门移送的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线索和案件，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或者组织、督促有关机关、单位调查处理。调查工作结束后，认为有违反保密法律法规的事实，需要追究责任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机关、单位提出处理建议。”
	县
	负责对县级行政区域内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线索和案件进行调查或组织、督促调查处理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国家和省市制定的相关查处办法和标准，规范完善相关程序和材料文本等。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五章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9
	黄岛区

国家保密局
	保密宣传教育
	3700002076001
	公共服务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通过，2010年4月修订）第四十二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保密检查、保密技术防护和泄密案件查处工作，对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公布）第七条：“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保密宣传教育。”
	县
	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开展保密宣传教育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保密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2.对县直机关、单位开展保密培训和教育。 
3.面向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保密宣传教育。
	1.【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通过，2010年4月29日修订）第五十一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646号）第四十四条：“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